
重庆市大渡口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大渡口区招标投标领域监督职责

和依据、监督对象和事项清单等内容的公示

一、职责及责任清单

（一）职责：承办全区招标投标活动日常工作，服务资

格预审文件和招标文件备案工作。承办招标公告发布、评标

结果公示工作。组织开展评标专家抽取、开标评标、合同签

订等招标投标活动。办理招标投标结果确认、投诉受理的相

关事务性工作。承办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宗旨调整为：

承办全区招标投标活动日常工作。

（二）责任清单：区发展改革委按照法定职责对工程建

设项目招标投标实施直接监管。区经济信息、财政、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住房城乡建设、城市管理、交通、水利、农业

农村、商务、国资、林业等行业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别负

责相应合同履行管理，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二、职责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3、《重庆市招标投标条例》

4、《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

5、《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公共资源交易



监督管理改革的意见（试行）的通知》（渝府办发﹝2019﹞

114号）

6、《重庆市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实施细则》

7、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

三、监督对象

区级审批、核准、备案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

招标人、投标人、招标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评标专家及其

他利害关系人。

四、事项清单

序号 监督对象 具体监督行为

1

对招标人在招投标过程中违反

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理

依法应当公开招标的项目不按照规定在指定媒介

发布资格预审公告或者招标公告的

2

对招标人在招投标过程中违反

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理

依法应当公开招标而采用邀请招标的

3

对招标人在招投标过程中违反

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理

超过规定的比例收取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或

者不按照规定退还投标保证金及银行同期存款利

息的

4

对招标人在招投标过程中违反

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理

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而不招标的，将必须进行招

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

的

5

对招标人在招投标过程中违反

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理

招标人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

的，对潜在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的，强制要求投



标人组成联合体共同投标的，或者限制投标人之

间竞争的

6

对招标人在招投标过程中违反

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理

招标人在评标委员会依法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以外

确定中标人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在所有

投标被评标委员会否决后自行确定中标人的

7

对招标人在招投标过程中违反

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理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未按照规定编

制招标方案的

8

对招标人在招投标过程中违反

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理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招标方案未按

照规定履行审批、核准、备案手续

9

对招标人在招投标过程中违反

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理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编制招标文件

或者资格预审文件未将资格审查标准、否决投标

情形以及评标标准和方法等集中编写的

10

对招标人在招投标过程中违反

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理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采用抽签、摇

号等方式进行资格审查或者限制投标人数量的

11

对招标人在招投标过程中违反

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理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未按照规定进

入招标投标交易场所进行交易的

12

对招标人在招投标过程中违反

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理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未按照规定抽

取、确定评标委员会的专家成员的

13

对招标人在招投标过程中违反

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理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未按照规定安

排评标委员会的招标人代表的

14

对招标人在招投标过程中违反

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理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向评标委员会

提供与招标文件或者资格预审文件不一致的评标

标准、方法、细则的



15

对招标人在招投标过程中违反

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理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干涉资格审查

或者评标的

16

对招标人在招投标过程中违反

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理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公开招标项目

的中标候选人未在招标公告发布媒介公示的

17

对招标人在招投标过程中违反

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理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泄露投标人的

商业秘密的

18

对招标代理机构在招投标过程

中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处

理

招标代理机构在所代理的招标项目中投标、代理

投标或者向该项目投标人提供咨询的，接受委托

编制标底的中介机构参加受托编制标底项目的投

标或者为该项目的投标人编制投标文件、提供咨

询的

19

对招标代理机构在招投标过程

中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处

理

招标代理机构违反规定，泄露应当保密的与招标

投标活动有关的情况和资料的，或者与招标人、

投标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

人合法权益的

20

对招标代理机构在招投标过程

中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处

理

在不同媒介发布的同一招标项目的资格预审公告

或者招标公告的内容不一致，影响潜在投标人申

请资格预审或者投标的

21

对招标代理机构在招投标过程

中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处

理

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文件的发售、澄清、修改的

时限，或者确定的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投标

文件的时限不符合规定的

22

对招标代理机构在招投标过程

中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处

接受法律法规或者招标文件规定应当拒收的投标

文件



理

23

对投标人在招投标过程中违反

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理

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

24

对投标人在招投标过程中违反

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理

投标人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谋取中

标的，中标无效

25

对投标人在招投标过程中违反

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理

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

假，骗取中标的

26

对评标专家在招投标过程中违

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理

评标委员会成员收受投标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

的，评标委员会成员或者参加评标的有关工作人

员向他人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

选人的推荐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的

27

对评标专家在招投标过程中违

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理

评标委员会明知应当回避而不主动提出回避

28

对评标专家在招投标过程中违

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理

不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评标，或

者对依法应当否决的投标不提出否决意见

五、监督程序

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对招标投标工作实施监督检查，有权

采取下列措施：

（一）检查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手续，项目资金拨付

等文件；

（二）检查招标公告、投标邀请书、资格预审文件、招

标文件、投标文件，核查投标单位的资质等级和资信等情况；

（三）监督开标、评标，并可以旁听与招标投标事项有



关的重要会议；

（四）向招标人、投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招标投标交

易场所以及有关部门调查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五）审阅招标投标情况报告、合同及其有关文件；

（六）现场查验，调查、核实招标结果执行情况。

必要时，行政监督部门可以聘请有关专业技术人员提供

相关服务。行政监督部门在查处招标投标违法行为时需要相

关单位配合的，相关单位应当予以协助。

六、监督主体名称

重庆市大渡口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七、实施监督部门

重庆市大渡口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承办科室：重庆市

大渡口区招标投标中心）。

八、投诉受理渠道

（一）受理部门：重庆市大渡口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受理电话：023-68083238。

（三）时限要求：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

标活动不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

日起十日内可向行政监督部门投诉。依照有关行政法规提出

异议的，异议答复期间不计算在内。


